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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算力综合服务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合同名称：算力综合服务框架协议

 合同金额：10亿元

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公司将根据本合同履约义务以及收入确认原则在相

应的会计期间确认收入，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情况需以审计

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本协议有效期为协议生效后60个月，对公司当

期和未来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 合同期限：本协议有效期为协议生效后60个月。

 风险提示：

此次合同履行期限较长，存在合同双方因经营情况变化丧失履约能力的风

险。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法律、法规、政策、履约能力、技术、市场等方面

不确定性或风险，同时还可能面临外部宏观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突发意外事件，

以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影响所带来的风险等，将可能产生合同无法正常履行的风

险。

一、交易概述

2025年11月10日，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乙方”）

与厦门弘信电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信电子”、“甲方”）签

订《算力综合服务框架协议》，鉴于公司拥有提供先进计算算力综合服务的能力，

弘信电子及其子公司因自身业务发展需要，拟与公司合作开展算力资源服务业务

合作。本次算力综合服务金额为10亿元，期限为协议生效后60个月。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1、公司名称：厦门弘信电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48,255.5756万人民币

3、注册地址：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翔海路19号之2（1#厂房三楼）

4、法定代表人：李强

5、成立日期：2003年9月8日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计算机软

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电路制造；集成

电路销售；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云计

算设备销售；云计算设备制造；计算器设备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通用零部件制造；移动终端设备制造；移

动终端设备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电池零配件生产；电池制造；电力电

子元器件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塑料制

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金属工具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股权结构：弘信创业工场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7.45%

厦门弘信电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人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厦门弘信电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服务内容及期限

1.1、本协议项下算力综合服务包括：

算力资源服务：甲方向乙方采购高性能算力资源服务及相关服务（包括智能

算力资源服务、机柜服务及相关运维服务等），服务期内算力资源的对应物理设

备所有权归乙方或第三方所有，甲方享有算力资源使用权。



1.2、算力综合服务合作金额为人民币 10 亿元，该金额暂不包含机柜服务及

相关运维服务的内容，实际结算价格在签订具体业务协议时再约定，上述两项服

务内容不占用本协议额度。

1.3、本框架协议项下的具体业务协议由甲方下属的北京安联通科技有限公

司和甘肃燧弘绿色算力有限公司或上海燧弘华创科技有限公司 100%持股的其他

公司与乙方签署和执行。上述甲方子公司根据自身需求向乙方购买算力综合服务

并与乙方签署具体业务协议，乙方根据每次具体业务协议所列采购品名、服务要

求、服务周期、服务内容、服务价格等提供相关服务或货物。签署具体业务协议

的甲方子公司向乙方支付技术服务费。

2、交付与结算

2.1、交付时间：每次服务的交付时间由具体业务协议签署确定，乙方应在

该批次约定的交付时间之前将具体业务协议项下算力资源服务交付至甲方指定

地点，到货地点以甲方通知为准。

2.2、支付安排：每次具体业务协议约定。

2.3、本框架协议下签订每次具体业务协议项下约定的合作费用金额为乙方

完成本框架协议、每次具体业务协议及附件约定服务内容所应向甲方收取的全部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材料费、服务费、人工费、交通费、税费等。

3、违约责任

3.1、除双方另有约定外，如因违约方故意或重大过失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

定及合同约定的，使守约方遭受严重损失、受到其他用户、任何第三方的索赔或

任何行政管理部门的处罚，违约方应对守约方、其他用户或相关第三方的实际损

失进行全额赔偿，包括合理的律师费用。

3.2、其他违约责任由每次具体业务协议确定。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同金额为10亿元人民币，有效期为协议生效后60个月。公司将根据本

合同履约义务以及收入确认原则在相应的会计期间确认收入，具体会计处理以及

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情况需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合同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经营的独立性不产生影响。



五、风险提示

此次合同履行期限较长，存在合同双方因经营情况变化丧失履约能力的风

险。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法律、法规、政策、履约能力、技术、市场等方面

不确定性或风险，同时还可能面临外部宏观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突发意外事件，

以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影响所带来的风险等，将可能产生合同无法正常履行的风

险。

特此公告。

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1日


